
製表日期：110年02月05日表106-1(107年度)綜稅基本所得額件數各縣市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件數

繳納基本稅
額單位 合計 綜合所得淨額

非死亡給付 死亡給付淨額

有價證劵交
易所得

非現金捐贈
金額

員工分紅配股時價
超過面額部分

申報大於歸
戶所得戶數 本縣市 外縣市

每戶平均件數
保險給付 歸戶所得來源

海外所得總額縣市別

261220306101562189447542臺 北 市 2709 597

122370100163277999高 雄 市 423 4301

3791210020491063209260臺 中 市 1323 5944

113000041867基 隆 市 28 417

112300213124345880臺 南 市 510 6398

1120000359810嘉 義 市 70 759

5340000151452936新 竹 市 189 5136

339610200791071194237新 北 市 1346 61007

1370000043811宜 蘭 縣 51 538

1741100112556275105桃 園 市 664 6490

498000081592734新 竹 縣 194 6145

154000011121416苗 栗 縣 127 8112

1530000755912南 投 縣 71 656

70220110384924961彰 化 縣 581 10511

22601002321114雲 林 縣 46 324

23000001024嘉 義 縣 12 310

940000068914屏 東 縣 77 668

20000011324花 蓮 縣 16 414

10000001112臺 東 縣 12 611

0000000000澎 湖 縣 0 00

3200002333金 門 縣 8 35

0200000102連 江 縣 1 11

4014533013155318686712401553合    計 8458 54444

一、說明：(一)繳納基本稅額單位，係指基本稅額大於一般所得稅額之單位。
　　　　　(二)本表所指之件數，係以歸戶資料計算之件數。
二、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
　　為準。


